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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

名称 
壳牌（中国）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地址 
松江区江田东路 185 弄 13 幢 108 室、206 室 

联系人 杨菊芳 

项目名称 上海沥青实验室项目 

项目简介 

壳牌（中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6 年 10 月。作为

国际知名的能源公司，壳牌集团在中国的业务包括上游

业务（石油天然气开发和液化石油气）、下游业务（包

括油品、化工和沥青等）和项目与技术部门（包括壳牌

全球解决方案部和煤气化业务部）。 

壳牌沥青技术应用中心原位于北京市亦庄经济技术

开发区东环北路甲 1 号，专业从事为壳牌集团提供沥青

材料的试验和咨询服务。中心业务包括对市政工程、桥

梁道路及建筑工程等施工所用沥青进行配比、改性试验；

对壳牌集团存在关联关系的沥青生产工厂进行技术支

持，人员培训、技术交流讲座等有关沥青的综合咨询服

务。根据壳牌公司业务发展规划，将位于北京的沥青技

术应用中心迁移至上海（租赁松江区江田东路 185 弄 13

幢 108 室、206室）。迁移后建设内容与规模不变。 

该项目租赁面积约 1066m2。建成的实验室工作内容

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对壳牌公司分工厂改性沥青和乳化沥青生产配方

的批准和确认； 

2）热拌沥青和冷拌沥青的混合料设计； 

3）指导所属厂准备样品； 

4）不同目的的制样和样品指标分析； 

5）对客户提供各种需要的支持，包括技术人员培训、

仪器维护和校准、对比试验、各种联络工作等。 

该项目前期未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及职业病防护

设施设计专篇。 

项目的建设内容已于 2018 年 7 月全部建成并投入研

发测试使用。 



建设项目

存在的职

业病危害

因素 

存在的主要职业

病危害因素 

噪声、石油沥青烟、乙二醇、盐酸、

二氯甲烷、正庚烷、环己烷、二氧化

碳、硫化氢、N,N,N',N'N'-五甲基牛

油烷基-1,3-丙基二季铵氯化物、脂肪

胺衍生物、烷基聚醚、二甘醇、木质

素胺、油二胺乙氧基化物、壬基酚乙

氧基化物、氨基木质素、牛脂烷基二

胺乙氧基化物、棕榈油、硬葡萄糖、

脂肪酸衍生物、N-A牛脂烷基-1,3-丙

二胺、牛油烷基胺、N-牛油烷基三亚

甲基二胺丙氧基化物、三（2-羟乙基）

N-牛脂烷基二胺丙烷、羟甲基纤维素、

己基肉桂醛、3,7-二甲基-1,6-辛二烯

-3-醇、丁香酚、香叶醇、铃兰醛、戊

基肉桂醛、环烷酸、氮气等 

检测结果 

检测 

因素 

检测 

岗位 

合格 

岗位 

合格率 

（%） 

定点噪声 18 18 100% 

二氧化碳 1 1 100% 

硫化氢 1 1 100% 

盐酸 1 1 100% 

正庚烷 1 1 100% 

环己烷 1 1 100% 

苯 7 7 100% 

乙二醇 1 1 100% 

三氯甲烷 1 1 100% 

苯（个体） 1 1 100% 

噪声（个体） 1 1 100% 

现场调查专业技

术人员名单 
霍婷婷、杨明进 

现场调查时间 2018年10月18日 

现场采样、检测专

业技术人员名单 
慕海东、王之骏 

现场采样、检测时

间 
2018年10月24日-10月26日 

建设单位陪同人 杨菊芳 

评价结论

与建议 

1.本项目分类为“职业病危害一般”的建设项目。 

2.本项目针对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环节采取了相



应的防护措施，改善了作业环境,结合用人单位提供的项

目基础资料，通过现场调查、检测和评价，得出以下评

价结论： 

1）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接触水平：本次对项目中存

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检测，本次各检测点的各

项职业危害因素浓（强）度均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 

2）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本工程结合研发工艺采取

了防毒等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职业病防护设施与产生

职业病危害的岗位相匹配、形式适宜、运转良好，控制

效果合格。 

3）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该公司为接触职业

病危害因素的作业人员配备了有效的个人防护用品，符

合《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GB/T 11651-2008）的要

求。 

4）本项目的采暖、通风、空调、照明达到标准要求，

此次检测各作业点照度均符合《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50034-2013）标准要求。采用集中空调系统的作业

场所的新风量均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1-2010）的相关要求。 

5）现场调查，该项目的辅助卫生用室配置合理，数

量足够，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

的相关规定。 

6）总体布局和设备布局：本项目各研发工艺区域相

对分隔，生产工艺及设备布局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

标准》（GBZ1－2010）的相关要求。 

7）职业卫生管理：由 EHS 部门专职 1 人负责职业

卫生管理工作，制定了职业卫生规章制度，职业病防治

规划和实施方案、职业健康体检制度、职业病危害申报

及告知。 

8）职业健康监护：有较详细的职业健康监护制度，

建立有职工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9）警示标识：现场检查，本项目工作场所设置有职

业病危害警示标识，但不齐全，部分符合《工作场所职

业病危害警示标识》（GBZ158-2003）的相关要求。 

10）该建设单位建立了职业病危害应急救援预案，配

备了急救箱、应急洗眼装置等急救用品。 

综上所述，本项目目前基本符合国家有关职业卫生

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可以申请竣工验收。 



如能在正式运行过程中落实本报告提出的建议，建

立健全各项职业卫生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则正常运行

时可以符合国家有关职业卫生法律、法规、标准、规范

的要求，控制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达到保护作业人员

健康的目的 

3.对项目控制职业病危害的建议： 

1）针对职业病危害因素警示标识的整改建议 

该公司应当按照《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GBZ158-2003）的相关要求，在胶结料实验室、沥青制

样和乳化实验室、混合料实验室、清洗间等作业点旁设

置对应的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具体参见下表。 

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设置欠缺点汇总 

区域 岗位 警示标识 

胶结料实验室 

立式通风柜（烘

箱）操作位 

石油沥青烟危害告知卡、注意通

风、必须佩戴防护口罩 

台式通风柜操作

位 
注意通风、必须佩戴防护口罩 

沥青制样和乳化 

实验室 

通风柜内沥青加

热融化操作位 

石油沥青烟危害告知卡、注意通

风、必须佩戴防护口罩 

通风柜内胶体磨

高速剪切操作位 

乙二醇危害告知卡、二氯甲烷危害

告知卡、盐酸危害告知卡、正庚烷

危害告知卡、环己烷危害告知卡、

注意通风、必须佩戴防护口罩 

沥青/骨料拌合

操作位 

石油沥青烟危害告知卡、注意通

风、必须佩戴防护口罩 

通风柜内沥青模

具成型操作位 

石油沥青烟危害告知卡、注意通

风、必须佩戴防护口罩 

通风橱内燃烧法

沥青含量测试仪

操作位 

石油沥青烟危害告知卡、二氧化碳

危害告知卡、硫化氢危害告知卡、

注意通风、必须佩戴防护口罩 

玻璃模具烘箱高

温清洗操作位 

石油沥青烟危害告知卡、注意通

风、必须佩戴防护口罩 

清洗间 

通风柜内沥青模

具（除玻璃模具

外）清洗作业 

注意通风、必须佩戴防护口罩 

气瓶间 
气瓶间巡检作业

位 
氮气危害告知卡 

 

2）持续改进性建议 

1）本项目实验室涉及较多的化学品（乳化剂、表面

活性剂、添加剂、溶剂），具有数量少，种类多、化学

品种类可能根据科学技术的发展进行调整和变更、产生

的新化学品的毒性不确定等特点。因此，研发测试过程



中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控制需要更具体化和有针对性的管

理对策，加强对有毒有害化学品的跟踪管理，如果增加

或变更某些剧毒或高毒化学品，应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等

法律、法规及有关程序向有关部门进行申报。 

2）对实验室内所用的每种化学制品的废弃和安全处

置应有明确的书面程序。其应包括对相关法规的充分及

详细说明，以保证完全符合其要求，使这些物质安全及

合法地脱离实验室控制。 

3）应有适当的化学品漏出控制措施，包括适用于工

作场所使用的所有化学品。 

4）购入、使用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化学品材料前，

应当要求供应方提供中文说明书。说明书应当载明产品

特性、主要成份、存在的有害因素、可能产生的危害后

果、安全使用注意事项、职业病防护以及应急救治措施

等内容。产品包装应有醒目的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

贮存上述物料的场所应当在规定部位设置危险物品标

识。 

5）应急救援设备或器材，如过滤式防毒面具、急救

药箱、应急冲淋设备等定期进行检查和更新，确保应急

救援设备随时能投入使用。已制定的各项应急救援预案

应根据本项目实际情况的变化及应急救援预案演练过程

中暴露的问题及时完善和改进。 

6）对个体防护用品的管理及培训应满足以下要求： 

a.应建立健全个体防护装备的采购、验收、保管、

发放、使用、报废等管理制度。 

b.为作业人员采购的个体防护装备应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国家、地方和行业标准。 

c.应加强进货验收管理，查验生产企业资质证书、

检验报告等相关文件是否齐全，必要时采取抽样检验等

方式进行验证。 

d.应根据个体防护装备的使用数量、有效使用时间

及环境条件合理发放。 

e.应定期对佩戴使用后的个体防护装备的有效性进

行确认，在确认其失效时，应及时报废和更换。 

f.应由使用者或专人按照个体防护装备的使用要求

进行维护与保管。 

g.建设单位应制定培训计划，并按计划定期对作业

人员进行个体防护装备的选择、使用、维修及维护保养



等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及专业知识的培训。 

h.应在专业人员的指导、监督下对作业人员进行个

体防护装备的实际操作培训。 

i.应了解、掌握作业人员对个体防护装备使用的熟

练情况，并监督使用的正确性。未按规定佩戴和使用个

体防护装备的人员，不得上岗作业，并根据需要进行再

培训。 

7）按照《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国家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2012〕第 47 号）第二十条的

要求对职业病危害作业现场进行每年一次作业场所职业

病危害因素检测，发现浓（强）度超标的岗位，及时查

找原因，立刻整治，以确保各危害因素浓（强）度符合

国家卫生标准。检测、评价结果存入企业职业卫生档案，

定期向所在地安全生产监督部门报告并向劳动者公布。 

8）本项目采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应定期更换空气

滤料和清洗通风管道,以使通风系统的有效运作,确保实

验室内空气符合卫生要求。空调系统运行一定时间后，

应请有专业资质的维修单位进行维护、消毒。 

9）防护措施的维护、检修方面建议 

a.对职业病防护设备、应急救援设施和个人使用的

职业病防护用品，应当进行经常性的维护、检修、检查

和更新，定期检测其性能和效果。确保其处于正常状态，

不得擅自拆除或停止使用。并加强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

的维修保养，使工作场所有害物质浓度符合卫生限值的

要求。另外，应加强对操作人员正确使用个人防护用品

的监督，确保人员能严格按照规定使用防护用品，防止

操作人员出现大意松懈导致的防护不到位而遭到职业病

危害因素的影响。 

b.公司必须确立负责检修保养部门和人员，制定各

类防护设施的检修保养周期，记录检修情况及时间，发

现问题及时报告和做好应急处理等，并做好设备维修时、

以及非正常状态下的防护措施。 

10）日常职业健康检查建议 

用人单位已组织相应作业人员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人员检查项目覆盖了本项目产生

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根据《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188-2014）的

规定，结合本项目使用化学物质的实际情况，该项目在



岗职业健康检查项目可参照表 2-3-1。若后续日常运营过

程中使用的化学品种类发生改变，应重新评定新增化学

品的危害性，并结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GBZ188-2014），更新职业健康检查项目。 

11）按照《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国

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2012〕第 47号）第二十条

的要求对职业病危害作业现场进行每年一次作业场所职

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发现浓（强）度超标的岗位，及时

查找原因，立刻整治，以确保各种职业危害因素达到国

家卫生标准。检测、评价结果存入企业职业卫生档案，

定期向所在地安全生产监督部门报告并向劳动者公布。

若后续日常运营过程中使用的化学品种类发生改变，应

重新评定新增化学品的危害性，及时更新职业病危害因

素监测种类。 

3）预防性告知 

1）健全和完善现有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职业病防治

方案，并落实本次评价的各项建议。 

2）建设单位若建筑物功能、生产工艺和原辅材料发

生变更时，应再次进行职业病危害评价，根据评价结论

进行职业病危害项目变更申报。 

3）项目竣工后，其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等有关职业

卫生内容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要

求自行组织竣工验收。竣工验收合格后，应向当地行政

管理部门进行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并按《工作场所职

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

〔2012〕第47号）的要求进行作业场所职业健康管理。 

技术审查

专家组评

审意见 

见附件 

 



附件 1：专家评审意见 

 

 

 

 



 

 

 

 

 



 

 

 
 

 

 


